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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校
務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第
八
十
九
次
會
議
紀
錄 

時
間
：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（
星
期
三
）
上
午
九
時
正 

地
點
：
本
校
綜
合
大
樓
五

○

四
會
議
室

 

主
席
：
簡
主
任
委
員
茂
發 

 
 
 

 
 
 
 

 
 
 

 
 
 

記
錄
：
上
官
百
祥 

出
席
：
簡
茂
發 

 
 

賴
明
德 

 
 

李
大
偉 

 
 

李
虎
雄 

 
 

陳
昭
地 

黃
松
元 

 
 

邱
貴
發 

 
 

王
仲
孚 

 
 

張
秋
男 

 
 

陳
郁
秀 

 
 
 

李
基
常 

 
 

梁
恆
正 

 
 

李
忠
謀 

 
 

張
秀
雄 

 
 

林
東
泰 

 
 
 

洪
姮
娥 

 
 

陳
榮
貴 

 
 

田
振
榮 

 
 

趙 

寧 
 
 

高
強
華 

吳
正
已 

 
 

黃
美
金 

 
 

錢
善
華 

 
 

蔡
永
和 

 
 

李
隆
盛 

請
假
：
林
玉
体 

 
 

方
泰
山 

 
 

林
礽
乾 

 
 

廖
隆
盛 

 
 

周
中
天 

 
 
 

曾
哲
明 

 
 

袁
金
塔 

 
 

蘇
茂
生 

 
 

邱
美
虹 

 
 

葉
名
倉 

列
席
：
王
平
平 

 
 

王
傳
達 

 
 

李
燦
榮 

 
 

林
育
瑋
（
陳
慈
慰
代
） 

甲
、
報
告
事
項 


主
席
報
告
：
略
。 


各
與
會
委
員
報
告
：
略
。 


上
次
會
議
執
行
情
形
報
告
： 

提
案
序 

案 
 
 
 

由 

提
案

單
位 

決 
 
 
 
 
 
 
 
 
 

議 
執
行
情
形 

提
案
一 

研
擬
本
校
「
教
師
執

行
學
術
研
究
計
畫
酌

予
減
授
教
學
時
數
」

提
案
乙
件
，
提
請  

討
論
。 

學

術

發

展
處 

本
案
俟
「
本
校
教
師
人
力
規
劃
專
案
小
組
」

規
劃
草
案
提
出
後
，
再
併
同
討
論
。 

已
依
決
議
實

施
。 

提
案
二 

研
擬
本
校
「
校
務
發

展
計
畫
大
綱
」
草
案

乙
份
，
提
請  

討
論
。 

校

務

發

展

規

劃

工

作

小

組 


本
校
「
校
務
發
展
計
畫
大
綱
」
草
案
內

容
，
由
該
小
組
參
考
與
會
各
委
員
意
見
再

修
訂
，
並
先
分
送
各
學
院
於
三
月
中
旬
提

供
意
見
，
俟
各
學
院
意
見
彙
集
後
，
預
定

於
三
月
下
旬
後
再
與
各
學
院
教
師
舉
行

座
談
，
以
凝
聚
共
識
。 


本
校
校
務
發
展
計
畫
規
劃
案
工
作
時
程

表
，
除
依
上
述
意
見
修
訂
外
，
其
餘
原
則

通
過
。 

已
依
決
議
實

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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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案
序 

案 
 
 
 

由 

提
案

單
位 

決 
 
 
 
 
 
 
 
 
 

議 

執
行
情
形 

提
案
三 

教
育
部
函
轉
國
民
大

會
第
三
屆
第
四
次
會

議
趙
代
表
寧
等
人
提

案
：「
籲
請
依
法
准
予

臺
灣
師
大
附
幼
自
下

一
會
計
年
度
起
納
入

該
校
正
式
組
織
編
制

以
利
該
園
正
常
發

展
」
乙
案
，
提
請 

討

論
。 

人
事
室 

本
案
緩
議
，
留
俟
下
次
會
議
討
論
。 

已
依
決
議
實

施
。 

提
案
四 

擬
定
本
校
校
園
整
體

景
觀
規
劃
案
乙
式
，

提
請
討
論
案
。 

藝

術

學

院 

本
規
劃
案
請
總
務
處
與
美
術
學
系
、
設
計
研

究
所
再
研
議
後
，
提
校
務
會
議
審
議
。 

總
務
處
（
營
繕

組
）
擬
與
藝
術

學
院
、
美
術
學

系
、
設
計
研
究

所
等
單
位
召

開
協
調
會
議

辦
理
。 

提
案
五 

擬
請
同
意
將
本
校

「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思

想
中
心
」
更
名
為
「
社

會

科

學

教

育

中

心
」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 

三

民

主

義

思

想

教

育

中

心 

本
案
緩
議
，
留
俟
下
次
會
議
討
論
。 

已
依
決
議
實

施
。 

確
認
備
查
。 



 

3 
 

乙
、
討
論
事
項
： 


案
由
：
教
育
部
函
轉
國
民
大
會
第
三
屆
第
四
次
會
議
趙
代
表
寧
等
人
提
案
：
「
籲
請

依
法
准
予
臺
灣
師
大
附
幼
自
下
一
會
計
年
度
起
納
入
該
校
正
式
組
織
編
制

以
利
該
園
正
常
發
展
」
乙
案
（
如
附
件
一
，
第

頁
），
提
請 

討
論
。 

提
案
單
位
：
人
事
室 

說
明
： 

 


查
本
校
附
設
實
驗
幼
稚
園
自
始
即
採
自
給
自
足
方
式
辦
理
，
並
於
民
國
七

十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經
台
北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備
查
在
案
。
本
校
曾
於
民
國
七

十
三
年
、
七
十
九
年
及
八
十
一
年
三
度
報
部
請
准
將
本
校
附
設
幼
稚
園
依

法
納
入
本
校
正
式
組
織
編
制
，
惟
均
奉
行
政
院
核
復
：
應
從
緩
議
。 


又
查
現
行
本
校
附
設
實
驗
幼
稚
園
設
置
辦
法
係
經
該
園
八
十
五
學
年
度
第

一
學
期
指
導
委
員
會
決
議
：
同
意
依
本
校
組
織
規
程
由
人
事
室
配
合
幼
稚

園
研
擬
本
校
附
設
實
驗
幼
稚
園
設
置
辦
法
草
案
，
經
行
政
程
序
報
教
育
部

通
過
後
實
施
。
爰
由
該
園
研
擬
本
校
附
設
實
驗
幼
稚
園
設
置
辦
法
草
案
，

提
經
本
校
法
規
委
員
會
通
過
，
並
提
第
六
十
六
次
校
務
會
議
第
一
次
臨
時

會
議
通
過
後
報
部
，
案
經
教
育
部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台
（
八
八
）

師
（
二
）
字
第
八
八
一
一
六
四

○

六
號
函
核
定
，
並
由
本
校
於
八
十
八
年

十
月
一
日
以
（
八
八
）
師
大
人
字
第

○

六
三

○

九
號
函
發
布
在
案
。
依
該

設
置
辦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：「…

…

本
園
所
需
人
員
由
園
長
簽
請
校
長
核
准
後

以
約
聘
僱
方
式
進
用
。
」
另
第
九
條
規
定
：「
本
園
經
費
收
支
以
平
衡
或
有

剩
餘
為
原
則
，
各
項
收
支
應
依
相
關
法
令
辦
理
。
」
是
以
，
該
園
仍
採
自

給
自
足
方
式
辦
理
。 


趙
代
表
寧
等
人
提
案
經
會
幼
稚
園
表
示
意
見
略
以
：「
應
請
准
予
納
編
，
請

師
長
全
力
支
持
指
導
。
」
另
會
會
計
室
表
示
意
見
略
以
：「
本
校
原
為
師
範

體
系
學
校
，
人
事
費
已
較
一
般
綜
合
大
學
高
出
許
多
，
值
此
轉
型
期
，
幼

稚
園
納
編
將
會
加
重
學
校
負
擔
，
宜
審
慎
考
量
。
」 


據
瞭
解
幼
稚
園
現
除
園
長
由
本
校
教
師
兼
任
外
，
另
尚
有
教
師
十
八
人
，

職
員
二
人
，
廚
工
三
人
，
門
房
一
人
。
本
案
經
恰
教
育
部
中
教
司
李
專
員

秀
鳳
表
示
，
目
前
適
值
員
額
緊
縮
時
期
，
教
育
部
實
無
法
核
給
員
額
供
幼

稚
園
納
編
，
至
可
否
於
本
校
現
有
員
額
編
制
內
予
以
納
編
，
請
本
校
研
酌
。

查
本
校
教
職
員
員
額
總
計
為
一
三
六
八
人
，
分
配
各
單
位
後
僅
餘
教
師
員

額
十
名
、
職
員
員
額
十
五
名
供
新
增
系
所
或
新
增
業
務
調
配
使
用
，
亦
無

多
餘
員
額
可
供
幼
稚
園
納
編
。 


茲
以
本
校
現
已
實
施
校
務
基
金
制
度
，
且
正
值
轉
型
期
，
幼
稚
園
納
編
一

節
事
關
本
校
未
來
發
展
，
爰
提
校
務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討
論
。 

決
議
：
請
人
事
室
報
請
教
育
部
撥
給
員
額
及
經
費
後
納
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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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由
：
擬
請
同
意
將
本
校
「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思
想
中
心
」
更
名
為
「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
中
心
」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 

提
案
單
位
：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中
心 

說
明
： 

 

本
校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中
心
」
已
完
成
其
階
段
性
任
務
。 


近
年
來
因
政
治
環
境
變
遷
，
本
中
心
難
以
向
各
界
申
請
經
費
支
援
，
無
法

推
展
業
務
，
致
使
本
中
心
面
臨
存
廢
的
問
題
。 


本
中
心
成
員
多
為
公
民
訓
育
學
系
教
師
組
成
，
相
關
業
務
亦
委
由
該
系
教

師
策
劃
與
推
動
，
針
對
該
中
心
之
存
廢
問
題
，
公
訓
系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
六
月
十
四
日
系
務
會
議
付
委
研
議
更
名
案
；
該
委
員
會
於
十
月
十
三
日
完

成
「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『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心
』
設
置
辦
法
」
草
案
；

並
經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該
系
臨
時
系
務
會
議
決
議
建
請
本
校
同
意
變
更
中
心

名
稱
及
設
置
辦
法
。 


檢
附
「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『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心
』
設
置
辦
法
」
（
草
案
）

暨
「『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中
心
』
與
『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心
』
設
置
辦
法

對
照
表
」
各
乙
份
（
如
附
件
二
，
第

頁
）
。 

決
議
：
保
留
，
由
「
本
校
校
務
發
展
規
劃
工
作
小
組
」
評
估
後
再
議
。 

   

丙
、
臨
時
動
議
： 

 

案
由
：
建
請
「
本
校
校
務
發
展
規
劃
工
作
小
組
」
將
學
校
整
體
結
構
性
問
題
，
列
入

本
校
校
務
發
展
計
畫
中
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 

提
案
人
：
林
委
員
東
泰 

 
 
 

決
議
：
照
案
通
過
。 

  

丁
、
散
會
（
中
午
十
二
時
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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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附
設
實
驗
幼
稚
園
設
置
辦
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
育
部
八
十
八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台
八
八
師
（
二
）
字
第
八
八
一
一
六
四0

六
號
函
核
定 

 
 
 
  
 
  
 
  

 
  

 
  

 
  

 
  

  
 
 
  

 
  

 
  

 
  

 
  

本
校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一
日
八
八
師
大
人
字
第0

六
三 

0

九
號
函
發
布 

第
一
條 

 
本
辦
法
依
據
本
校
組
織
規
程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訂
定
之
。 

第
二
條 

 

本
校
為
提
供
各
相
關
系
、
所
辦
理
幼
兒
教
育
與
幼
兒
發
展
之
各
項
教
學
、
研
究

及
實
習
， 
特
設
置
附
設
實
驗
幼
稚
園
（
以
下
簡
稱
本
園
）
。 

第
三
條 

 

本
園
任
務
如
下
： 


辦
理
四
至
六
歲
幼
兒
之
教
育
。 


協
助
本
校
師
生
進
行
幼
兒
教
育
及
幼
兒
發
展
之
相
關
研
究
。 


提
供
及
協
助
本
校
學
生
實
習
。 


辦
理
其
他
幼
兒
教
育
有
關
事
項
。 

 

第
四
條 

 

本
園
設
教
學
保
育
（
簡
稱
教
保
）
及
總
務
兩
組
，
分
別
掌
理
有
關
業
務
： 


教
保
組 


推
廣
教
學
保
育
工
作
。 


協
助
本
校
師
生
在
本
園
教
學
、
研
究
及
實
習
等
事
項
。 


總
務
組 

 

負
責
本
園
營
繕
、
事
務
、
會
計
、
文
書
、
衛
生
等
事
項
。 

第
五
條 

 

本
園
置
園
長
一
人
，
綜
理
園
務
，
由
校
長
諮
詢
家
政
教
育
系
系
主
任
聘
請
依
法

令
具
有
園
長
資
格
或
具
有
幼
兒
教
育
專
業
之
專
任
講
師
以
上
教
師
兼
任
之
，
任

期
二
年
，
得
連
任
一
次
。 

第
六
條 

 

本
園
各
組
置
組
長
一
人
，
並
置
合
格
教
師
及
職
員
若
干
人
，
本
園
所
需
人
員
由

園
長
簽
請
校
長
核
准
後
以
約
聘
僱
方
式
進
用
。 

第
七
條 

 

本
園
設
指
導
委
員
會
置
委
員
十
五
至
二
十
一
人
，
由
校
長
就
校
內
外
業
務
相
關

人
員
聘
任
之
，
指
導
及
審
議
本
園
重
要
事
項
。 

指
導
委
員
會
由
副
校
長
擔
任
召
集
人
，
家
政
教
育
系
系
主
任
為
執
行
秘
書
，
每

學
年
召
開
會
議
二
次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開
臨
時
會
議
。 

本
會
委
員
任
期
二
年
，
均
為
無
給
職
，
但
校
外
委
員
得
酌
支
出
席
費
。 

第
八
條 

 

本
園
設
園
務
會
議
，
園
長
為
主
席
，
討
論
園
務
。
園
務
會
議
由
園
內
全
體
人
員

組
成
。 

第
九
條 

本
園
經
費
收
支
以
平
衡
或
有
賸
餘
為
原
則
，
各
項
收
支
應
依
相
關
法
令
辦
理
。 

第
十
條 

 
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並
報
請
教
育
部
核
定
後
實
施
，
修
正
時
亦
同
。 



 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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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心
設
置
辦
法 

第
一
條 
本
辦
法
依
本
校
組
織
規
程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，
訂
定
之
。 

第
二
條 

本
校
為
加
強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之
研
究
、
教
學
與
推
廣
，
特
設
置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
中
心(
以
下
簡
稱
本
中
心)

。 

第
三
條 

本
中
心
任
務
為
：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學
術
研
究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推
廣
工
作 


改
進
社
會
科
學
課
程
及
教
學 


支
援
中
等
學
校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教
學
工
作 


辦
理
中
等
學
校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教
師
在
職
進
修 


辦
理
其
他
有
關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研
究
、
教
學
、
資
料
蒐
集
與
出
版
事
宜 


研
發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之
研
究
與
評
量
工
具 

第
四
條 

本
中
心
設
下
列
各
組
，
分
別
掌
理
有
關
業
務 


研
究
發
展
組
：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學
術
研
究 

 
 
 
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課
程
及
教
學
工
作 


研
發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之
研
究
與
評
量
工
具 


推
廣
教
育
組
： 


辦
理
中
等
學
校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教
師
在
職
進
修 


提
供
社
會
人
士
社
會
科
學
知
能
之
進
修
服
務 


資
料
出
版
組
： 


出
版
編
印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有
關
期
刊
與
書
籍 


蒐
集
國
內
外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及
訓
練
研
究
發
展
資
料 


編
製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教
學
媒
體 


其
他
有
關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及
資
訊
出
版
事
項 


綜
合
業
務
： 


辦
理
本
中
心
人
事
、
經
費
、
財
產
管
理
事
宜 


協
調
並
支
援
本
中
心
相
關
行
政
事
項 

第
五
條 

本
中
心
置
主
任
一
人
，
綜
理
中
心
業
務
，
由
校
長
聘
請
教
授
或
副
教
授
兼
任
之
。 

第
六
條 

本
中
心
置
秘
書
一
人
，
各
組
各
置
組
長
一
人
，
並
置
研
究
人
員
及
職
員
若
干
人
。 

所
置
組
長
由
本
中
心
主
任
商
請
校
長
聘
任
本
校
專
任
助
理
教
授
以
上
教
師
或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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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相
當
之
研
究
人
員
兼
任
之
。
本
中
心
所
需
人
力
由
學
校
總
員
額
內
調
充
之
。 

第
七
條 

本
中
心
得
設
置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諮
詢
委
員
會
，
置
諮
詢
委
員
若
干
人
，
委
員
由

校
長
就
校
內
外
學
者
專
家
聘
請
之
，
任
期
三
年
，
期
滿
得
續
聘
之
，
為
無
給
職
。 

第
八
條 

本
中
心
設
中
心
會
議
，
每
學
期
舉
行
一
次
，
以
中
心
主
任
為
主
席
。
商
討
中
心

之
重
要
工
作
。
中
心
會
議
由
中
心
全
體
人
員
組
成
之
。 

第
九
條 

本
中
心
之
經
費
收
支
以
有
賸
餘
為
原
則
，
並
依
據
本
校
所
訂
「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
大
學
各
中
心
回
饋
辦
法
」
提
撥
收
入
一
定
比
例
供
學
校
統
籌
運
用
，
各
項
收
支

均
依
相
關
法
令
辦
理
。 

第
十
條 
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並
報
請
教
育
部
核
定
後
實
施
，
修
正
時
亦
同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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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 
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中
心
」
與
「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心
」
設
置
辦
法
對
照
表 

修  
 

正   

後 
  

條 
  

文 

原  
   

 

條   
   

文 

修
正
重
點
說
明 

第
一
條 

本
辦
法
依
本
校
組
織
規
程
第

十
條
之
規
定
訂
定
之
。 

 

新
增 

第
二
條 

本
校
為
加
強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
之
研
究
、
教
學
與
推
廣
，
特

設
置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心
。

(

以
下
簡
稱
本
中
心)
。 

第
一
條 

本
校
為
加
強
三
民
主
義
之
研

究
與
教
學
，
以
發
揮
三
民
主

義
思
想
教
育
，
爰
依
據
本
校

組
織
規
程
第
二
十
四
條
之
規

定
，
設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
中
心(

以
下
簡
稱
本
中
心)

。 

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。 


第
一
條
修
改
為
第

二
條
。 

第
三
條 

本
中
心
任
務
為
：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學
術
研
究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推
廣

工
作 


改
進
社
會
科
學
課
程
及
教

學 


支
援
中
等
學
校
社
會
科
學

領
域
教
學
工
作 


辦
理
中
等
學
校
社
會
科
學

領
域
教
師
在
職
進
修 


辦
理
其
他
有
關
社
會
科
學

教
育
研
究
、
教
學
、
資
料

蒐
集
與
出
版
事
宜 


研
發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之
研

究
與
評
量
工
具 

（instrum
ent

） 
 

第
五
條 

本
中
心
任
務
為
： 


從
事
三
民
主
義
學
術
思
想

研
究 


改
進
三
民
主
義
學
術
思
想

教
材
及
教
學
方
法
。 


從
事
三
民
主
義
科
技
整
合

研
究 


研
究
與
設
計
大
學
專
科
與

高
中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教
育

課
程
。 


提
供
「
國
父
思
想
」
教
師

教
學
參
考
資
料
。 


輔
導
各
級
學
校
三
民
主
義

教
學
。 


舉
辦
三
民
主
義
與
學
術
講

座
。 


出
版
三
民
主
義
學
術
思
想

叢
書
。 


從
事
三
民
主
義
有
關
之
國

際
學
術
文
化
交
流
事
宜
。 


辦
理
中
等
學
校
三
民
主
義

科
及
公
民
科
教
師
各
種
長

短
期
在
職
進
修
事
宜
。 


其
他
有
關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
教
育
研
究
、
教
學
、
資
料

蒐
集
與
出
版
事
宜
。 

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。 


第
五
條
改
為
第
三

條
。 

第
四
條 

本
中
心
設
下
列
各
組
，
分
別

掌
理
有
關
業
務 


研
究
發
展
組
：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學
術
研

究 


從
事
社
會
科
學
課
程
及

教
學
工
作 

第
三
條 

本
中
心
得
視
實
際
需
要
，
設

下
列
各
組
： 


教
學
研
究
組 


資
料
出
版
組 

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。 


第
三
條
修
改
為
第

四
條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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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 
 

正   

後 
  

條 
  

文 

原  
   

 

條   
   

文 

修
正
重
點
說
明 


研
發
社
會
科
學
領
域
之

研
究
與
評
量
工
具 


推
廣
教
育
組
： 


辦
理
中
等
學
校
社
會
科

學
領
域
教
師
在
職
進
修 


提
供
社
會
人
士
社
會
科

學
知
能
之
進
修
服
務 


資
料
出
版
組
： 


出
版
編
印
社
會
科
學
教

育
有
關
期
刊
與
書
籍 


蒐
集
國
內
外
社
會
科
學

教
育
及
訓
練
研
究
發
展

資
料 


編
製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教

學
媒
體 


其
他
有
關
社
會
科
學
教

育
及
資
訊
出
版
事
項 


綜
合
業
務
： 


辦
理
本
中
心
人
事
、
經

費
、
財
產
管
理
事
宜 


協
調
並
支
援
本
中
心
相

關
行
政
事
項 

 

第
五
條 

本
中
心
置
主
任
一
人
，
綜
理

中
心
業
務
，
由
校
長
聘
請
教

授
或
副
教
授
兼
任
之
。 

 

第
二
條 

本
中
心
置
主
任
一
人
，
綜
理

中
心
業
務
，
由
校
長
聘
請
教

授
任
之
。 

 


第
二
條
改
為
第
五

條 

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。 

第
六
條 

本
中
心
置
秘
書
一
人
，
各
組

各
置
組
長
一
人
，
並
置
研
究

人
員
及
職
員
若
干
人
。
所
置

組
長
由
本
中
心
主
任
商
請
校

長
聘
任
本
校
專
任
助
理
教
授

以
上
教
師
或
職
級
相
當
之
研

究
人
員
兼
任
之
。
本
中
心
所

需
人
力
由
學
校
總
員
額
內
調

充
之
。 

第
四
條 

本
中
心
得
置
下
列
人
員
： 


各
祖
置
組
長
一
人
。
研
究

人
員
每
組
各
十
人
含
兼
任

人
員
。
另
設
秘
書
：
一
人
。

均
由
中
心
主
任
簽
請
校
長

就
本
校
教
師
或
校
外
學
者

專
家
聘
兼
之
。 


事
務
員
：
一
人
。
由
中
心

主
任
簽
請
校
長
就
本
校
職

員
派
兼
之
。 


第
四
條
改
為
第
六

條 

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。 

第
七
條 

本
中
心
得
設
置
社
會
科
學
教

育
諮
詢
委
員
會
，
置
諮
詢
委

員
若
干
人
，
委
員
由
校
長
就

校
內
外
學
者
專
家
聘
請
之
，

任
期
三
年
，
期
滿
得
續
聘

之
，
為
無
給
職
。 

 

 

新
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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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 
 

正   

後 
  

條 
  

文 

原  
   

 

條   
   

文 

修
正
重
點
說
明 

第
八
條 

本
中
心
設
中
心
會
議
，
每
學

期
舉
行
一
次
，
以
中
心
主
任

為
主
席
。
商
討
中
心
之
重
要

工
作
。
中
心
會
議
由
中
心
全

體
人
員
組
成
之
。 

 

新
增 

第
九
條 

本
中
心
經
費
以
自
給
自
足
為

原
則
，
各
項
收
支
均
依
相
關

法
令
辦
理
。
本
中
心
之
經
費

收
支
以
有
賸
餘
為
原
則
，
並

依
據
本
校
所
訂
「
國
立
台
灣

師
範
大
學
各
中
心
回
饋
辦

法
」
提
撥
收
入
一
定
比
例
供

學
校
統
籌
運
用
，
各
項
收
支

均
依
相
關
法
令
辦
理
。 

第
六
條 

 

本
中
心
所
需
經
費
由
本
校
年

度
預
算
中
撥
付
。 


修
訂
條
文
內
容
。 


第
六
條
改
為
第
九

條 

      

第
九
條
改
為
第
十
條 

  

刪
除 

第
十
條 

本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並

報
請
教
育
部
核
定
後
實
施
，

修
正
時
亦
同
。 

第
九
條 

本
設
置
辦
法
經
本
校
校
務
會

議
通
過
，
並
呈
報
教
育
部
核

備
後
施
行
，
修
正
時
亦
同 

第
七
條 

本
中
心
主
任
、
組
長
、
研
究

人
員
及
秘
書
，
均
不
得
減
少

授
課
時
數
。
校
外
兼
任
工
作

人
員
得
依
規
定
酌
給
車
馬

費
。 

  

第
八
條 

本
中
心
得
接
受
國
外
公
私
機

構
委
託
或
合
作
，
進
行
各
項

研
究
或
舉
辦
研
習
會
，
唯
須

簽
請
校
長
轉
呈
教
育
部
核
定

後
實
施
。 

前
項
計
畫
實
施
期
間
，
本
中

心
得
視
實
際
需
要
，
濁
聘
臨

時
人
員
若
干
人
。
其
報
酬
由

各
該
項
計
畫
經
費
項
內
支
付

之
。 

刪
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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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校
校
務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第
八
十
八
次
會
議
討
論
事
項 


案
由
：
研
擬
本
校
「
教
師
執
行
學
術
研
究
計
畫
酌
予
減
授
教
學
時
數
」
提
案
（
如
附
件

一
，
第
六
頁
）
乙
件
，
提
請  

討
論
。 


案
由
：
研
擬
本
校
「
校
務
發
展
計
畫
大
綱
」
草
案
（
如
附
件
二
，
第
七
頁
）
乙
份
，
提

請  

討
論
。 


案
由
：
教
育
部
函
轉
國
民
大
會
第
三
屆
第
四
次
會
議
趙
代
表
寧
等
人
提
案
：「
籲
請
依
法

准
予
臺
灣
師
大
附
幼
自
下
一
會
計
年
度
起
納
入
該
校
正
式
組
織
編
制
以
利
該
園

正
常
發
展
」
乙
案
（
如
附
件
三
，
第
十
四
頁
），
提
請 

討
論
。 


案
由
：
擬
定
本
校
校
園
整
體
景
觀
規
劃
案
（
如
附
件
四
，
第
二
十
頁
）
乙
式
，
提
請
討

論
案
。 


案
由
：
擬
請
同
意
將
本
校
「
三
民
主
義
教
育
思
想
中
心
」
更
名
為
「
社
會
科
學
教
育
中

心
」，
提
請
討
論
案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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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校
務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八
十
八
次
會
議
紀
錄 

教
務
處 

編
印 

八

十

九

年

一

月

二

十

日 


	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設實驗幼稚園設置辦法

